
【教學單位專案計畫配合款】錯誤樣態 

Q2 填寫「弘光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表暨經費分配表」時應注意事項？ 

路徑 
校務新系統→公用系統→X02 電子表單簽核系統→表單申請作業→FM-10820-

011-1120323 

第一階段 

常見錯誤 圖片範例 

一、申請表 

1.填表日期未填寫或與經費分配

表的日期不一致。 

2.專案計畫名稱與計畫書名稱不

一致。 

3.計畫來源機構填寫錯誤或未填

寫全稱。 

4.計畫總經費或配合款的金額錯

誤。 

5.計畫規定之學校配合款勾選錯

誤或配合款比例超過計畫規定

最低配合款比例。 

6.「計畫規定最低配合款比例是

否超過總經費之 20%」項目未

勾選。 

7.使用舊表單。 

二、經費分配表 

1.填表日期未填寫或與申請表的

日期不一致。 

2.「配合款經費明細(請勾選階

段)」未勾選。 

申請表 

 
經費分配表 



3.經費分配表呈現非「配合款」

之經費項目。 

4.經費項目名稱與計畫書名稱不

一致。 

5.單價、數量、總價(元)及總計的

金額有誤。 

6.配合款總計金額與申請表配合

款金額不一致。 

 

第二階段 

常見錯誤 圖片範例 

一、申請表 

1.填表日期未填寫或與經費分配

表的日期不一致。 

2.第一階段填寫欄位(紅框)應依

正式核定資訊修正。 

3.第一階段填寫欄位(紫框)不可

異動。 

4.第二階段計畫核定總金額或配

申請表 



合款金額錯誤。 

5.使用舊表單。 

 

二、經費分配表 

1.填表日期未填寫或與申請表的

日期不一致。 

2.項目未勾選或勾選錯誤。 

3.經費分配表呈現非「配合款」

之經費項目。 

4.經費項目名稱與計畫書名稱不

一致。 

5.單價、數量、總價(元)及總計的

金額有誤。 

6.配合款總計金額與申請表配合

款金額不一致。 

 

經費分配表 



 

 


